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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市杭集南园产城融合综合建设项目
情况汇报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扬州市杭集南园产城融合综合开发项目
项目地点：项目位于生态科技新城杭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南园，北至沪陕高速，南至规划边界，东临金湾路，西临曙光路(规划)。
项目实施机构：扬州市生态科技新城管理委员会授权杭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项目实施主体：扬州市杭集高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bookmark: _GoBack]项目管理单位：扬州市杭集南园开发有限公司
（二）项目实施背景
扬州市生态科技新城位于扬州城市新中心江广融合地带，总面积约81平方公里，包含万福商务区、杭集高新区和凤凰岛旅游度假区三大板块。
其中，杭集高新区是2016年5月由江苏省政府批准设立的省级高新区，规划面积4.88平方公里，区域内产业特色极其鲜明，被誉为中国牙刷之都、中国酒店日用品之都，其牙刷产品的国内市场占有率达80%，国际市场占有率达30%。杭集高新区历经多年发展，现阶段区域内厂房分布杂乱无章、前店后厂的情况普遍存在，已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优势产业的持续发展。
本项目以产业升级为契机，围绕杭集高新区产业发展需求，以打造“产—居”融合发展的美业主题产业集聚区”为目标，依托其现有优势，联合持续孵化培强主导产业，延展产业链，提升优化配套产业，引入创新科技平台，形成6大主导产业（医美健康、化妆品、口腔清洁护理、家居类高端洗护、香氛精油、酒店日用品），2大配套产业（绿色及生物新材料、智能制造与包装），2大支撑平台（研发设计检验检测及知识产权服务平台、新零售全渠道营销平台），“6+2+2”的产业及配套支撑体系。将镇区的物流运输产业疏解至本片区作为配套产业，助推杭集传统日化产业升级转型，整体打造“杭集高新区·中国美业港”。
（三）项目建设内容
项目合作建设内容包括工业园区厂房建设、市政道路工程、河道开挖及整治工程、配套供电、供水、供气工程，商业商住建设及其他配套设施等。
项目建成后的经营服务主要为经营性设施的市场化经营，收入来源主要包括工业厂房（自持比例为50%）及配套设施的出租收入、销售收入和其他收入等。
（四）项目总投资与资金来源
1.项目投资总额126.62亿元，其中建安费用为83.04亿元；
2.资金来源为项目公司自有资金及融资资金。其中：项目资本金比例为20%，融资比例为80%。项目采用“统一规划、滚动开发、分期实施”的原则。整体经营周期暂定39年，其中建设期9年、运营期30年。
[image: 杭集南园详规图2024.4.8]
二、项目合作模式
扬州生态科技新城管委会授权杭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作为本项目实施机构，采用“投资+建设+经营”一体化模式，通过竞争性磋商方式，选择扬州市杭集高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简称杭集高投）为本项目实施主体。杭集高投采用“股权投资+EPC+回购”的合作模式，通过公开招标选择社会投资人。中标社会投资人与杭集高投共同出资成立项目公司，签订《投资建设合作协议》、《项目公司章程》等合同。项目公司注册资本为5亿元，其中杭集高投出资3亿元、股权占比60%，铁建方出资2亿元、股权占比40%。
由杭集高投与项目公司签订《投资建设合作合同》，明确由项目公司作为本项目建设单位，负责项目投融资、建设、市场化经营等工作。
由项目公司同中标社会投资人签订《EPC总承包合同》，具体负责本项目地质勘察及测量、方案设计、初步设计及概算、施工图设计及预算，专项设计，施工、采购、安装、调试、试运行、竣工验收等，合作期满后将具备正式投入使用条件的项目整体移交等全部工作内容。
建筑工程施工费用支付节点：地下室出正负零支付至合同价的20%，主体结构封顶支付至合同价的40%，装饰装修完成支付至合同价的60%，竣工验收合格支付至合同价的80%，完成财审支付至97%，缺陷责任期满支付至100%。
市政工程施工费用支付节点：根据工程进度按季度节点支付工程款，每季度支付已完成合格工程量的80%；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付至合同价的90%；工程结算审计结束后付至97%，缺陷责任期满支付至100%。
三、项目公司组成架构
（一）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1）股东会
项目公司股东会由各出资方共同组成，各出资方按照持股比例行使表决权。涉及项目公司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等公司重大事项,必须经持有项目公司股权的三分之二以上股东表决一致通过；其他事项须经有表决权股东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2）董事会
董事会成员共5名，其中杭集高投委派2名，大桥局委派2名，项目公司选举职工董事1名。董事长由杭集高投委派的董事担任。
（3）监事会
监事会成员共3名，其中杭集高投委派1名，大桥局委派1名，项目公司选举职工代表监事1名。监事会设监事会主席一名，由全体监事过半数选举产生。
（4）经营管理机构
经理层由1名总经理和3名副总经理（含财务总监）组成。其中总经理1名，由大桥局提名，负责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工作。副总经理2名，杭集高投和大桥局双方各委派1名，财务总监1名由杭集高投委派。公司经理层由董事会任命。
（二）联合体内部分工
大桥局负责本项目全部施工任务；作为联合体牵头人，代表联合体各方负责递交经联合体其他成员盖章确认的项目投标文件，召集联合体其他成员参与合同确认谈判活动。
现代院负责本项目30%的勘察设计任务。
铁一院负责本项目70%的勘察设计任务。
（三）回报方式及模型
合作期第9年末，杭集高投于30日内一次性受让社会投资人在项目公司的全部股权，并支付相应投资回报。投资回报具体计算如下：
投资回报=∑（社会投资人每笔实际出资到位金额×投资回报率×资金占用时间）。
 其中：
投资回报率，按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5年期以上LPR计算，如5年期以上LPR发生变动，则分段据实计取。
资金占用时间，按（回购日期-出资日期）/365计算。
社会投资人应当于收到全部股权转让价款之日起的30个日历日内，配合杭集高投办理项目公司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杭集高投可根据资金情况提前回购社会投资人持有的项目公司股权，社会投资人不得予以拒绝。
四、工作完成情况
1.投资建设合作协议已于2月1日签署完成。
2.项目公司已于3月26日注册成立，投资公司已委派到岗工作6人。
3.已同农业银行和建设银行确定融资意向，正在履行报批程序。
4.整体征地拆迁计划已经编制完成，拟分为2批次，第一批次预计6月底前完成，第二批次预计11月底前完成。
5.项目公司各项管理制度、预算方案、投资计划等基础性文件已经完成初稿编制，正在进行二次核稿。
6.已同国家电投开展招商对接，拟计划将其关联产业导入至铁建科创园。
五、下一步工作计划
1.总包部管理人员、各工区施工负责人、设计负责人预计下周到岗工作。
2.配合推动实施范围内征拆工作，加快工作进度。
3.全面启动设计工作，6月1日前完成总体方案设计。
4.稳步推进项目融资工作，5月1日前实现融资落地。
5.积极开展招商引资、产业导入等相关工作。
6.计划本月内召开项目公司第一次董事会、总经理办公会、监事会，EPC合同预计本月内签署完成。
7.本年度计划完成投资17.2亿元，建安费8.65亿元。
六、项目亮点
1.本项目作为扬州市首例“股权投资+EPC”类型建设项目，项目前期挂网招标存在很大困难，得益于集团领导亲自沟通协调，通过高端资源赋能迈出项目落地前关键一步。本项目从策划包装到顺利落地仅用时75天，实现了项目资本金出资峰值低于5亿元的目标，极大简化了上会报审流程。紧紧围绕“六力模型”细分具体工作，倒排工作计划，明确责任人及完成时间节点，同时对业主提供“一站式、全链条”服务，协助解决业主的困难及需求，用极高的工作效率推动项目中标落地。本项目是扬州历史上最大的建设项目，克服了地方招标条例的阻碍，开创了扬州市“股权投资+EPC”模式招标先例，可同步带动集团公司、新城发公司、特桥公司、现代院等所属单位积累相关业绩、扩大市场份额，有利于我集团做实做深区域市场经营，实现区域高质量滚动发展。同时，本项目依托与优势产业相关的工业地产开发实现自身经济平衡，集团公司通过“股权投资+EPC+回购”方式参与项目投资建设，在当前投资环境下，对施工企业的投资项目运作起到了一定的示范引领的作用。
2.经过同金融机构多轮磋商，依托中国铁建品牌影响力，预计项目融资年化利率不超过3%，极大的降低了融资成本。
汇报不妥之处，还请批评指正。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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